
重新招募家庭外籍看護工免評估機制-常見問題說明 

壹、民眾常見問題： 

問題一：何謂重新招募家庭外籍看護工免評機制(以下稱重新招募免評 

機制) ? 

答：目前民眾申請家庭外籍看護工，被看護者需每 3年到醫院重新接受評估，對 

於重症病患和家屬不便利，另考量 80歲以上被看護者功能多日趨退化，又 

部分病況回復不易，勞動部已建立針對功能難以回復或失去自主生活能力 

者，免除再至醫院接受評估，但僅適用申請重新招募之案件。 

(註：重新招募案件依規定係指外籍看護工聘僱期間屆滿或預定出國前 4個 

月內，其家庭外籍看護工未離境或轉出時提出之申請。) 

問題二：重新招募免評機制，其適用對象為何？ 

答：本次推動重新招募免評機制之適用對象如下： 

1. 第一類：被看護者現為 80歲以上，曾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認定有嚴重依

賴或全日照護需要(最近一次評估時未限定需滿 80歲以上)。 

2. 第二類：被看護者曾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認定有全日照護需要，且為腦

性麻痺明顯生活功能不良、脊髓損傷導致明顯生活功能受損或截肢併明

顯生活功能受損等病症。 

3. 第三類：被看護者曾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認定有全日照護需要，且由醫

療機構開立符合全癱無法自行下床、需 24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植物人等相關證明。 



問題三：重新招募免評將於何時開始實施? 

答：重新招募免評已完成相關法制作業，訂於 3月 5日實施。 

問題四：重新招募免評申請流程為何？ 

答：符合重新招募免評資格之被看護者，因免再經醫療團隊專業評估，故於外籍

看護工聘僱期間屆滿或預定出國前 4個月內辦理重新招募申請，可直接至地

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稱長照中心)辦理推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 

問題五：重新招募免評雇主申請時，需向長期照顧中心及勞動部提供

哪些證明文件？ 

答：被看護者符合重新招募免評，雇主可免去被看護者每 3年至醫療機構作專業

醫療評估。但部分雇主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供佐證，規定分別如下： 

1. 第一類：無須另行檢附文件。 

2. 第二類：原則長照中心優先以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系統查詢被看護

者最近一次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各項特定病症、病情、病況及健康功

能附表(下稱診斷書附表)資料，但系統上無法查詢者，將請民眾出具最

近一次診斷書附表影本(註：雇主得至最近一次醫療評估機構申請複印診

斷書附表。)，證明被看護者屬於腦性麻痺明顯生活功能不良、脊髓損傷

導致明顯生活功能受損或截肢併明顯生活功能受損等病症，該診斷書附

表於長照中心留存影本後檢還予雇主。 

3. 第三類：醫療機構專科醫師開立詳述病況之病症診斷證明書、相關就診、

入院或出院摘要文件正本(醫療機構不限勞動部指定醫療機構，且診斷書



無效期限制)，長照中心留存影本後檢還予雇主。 

另第二類及第三類適用對象證明文件，應於向勞動部申請重新招募時隨案檢

附(第二類應檢附醫療診斷書附表影本；第三類應檢附醫療診斷書之正本)，

未檢附勞動部將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將依法不予許可。 

問題六：重新招募免評是否為放寬引進外勞資格? 

答：免再評估機制之適用對象過去均符合聘僱外籍看護工資格，該機制之建立是

在申請資格不變下，就申請流程予以簡化，僅適用於申請重新招募案件，故

無放寬引進外勞資格之疑義。 

 

本案相關問題請洽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蔡上達 科員(02)2380-1794 或 洪浩翰 技士(02)2380-1795 

 


